
北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行政执法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

一、《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确定的项目审核（核准）

受 理（当日即时完成）
在区市民之家窗口和河南政务服务网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即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不属于我委职权范围内
的项目，当即退回。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
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移交委内相关业务科
（室、办）进行审查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区发改委委内
相关业务科（室、办）审查完毕并移交委内主管领导进行决
定环节

决 定（0.5 日内完成）
区发改委委内主管领导作出决定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
“日”均为工作日

如需要，可启动特别程序或
补正，委托中介机构或专家
评审（15 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经审查不
符合评审要求或法定形式，并无法
补正的，当即退回

不同意的启动补正程序说明理由并
告知审查环节科（室、办）负责同志
立即修改完善，无法修改完善的，当
即退回

审 查（0.5 日内完成）
区发改委委内相关业务科（室、办）审查

送达（即时完成）
区市民之家综合受理窗口送达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申请人，并立卷归档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区发改委主管
领导决定后移交区发改委窗口出具批文



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申 请
申请人通过河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政务服务网提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申请，提

交有关申请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受 理（当日即时完成）
收到申请材料当日，区市民之家发改委窗口线上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即线上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不属于我委职权范
围内的项目，当即退回。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
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线上移交区发改委进行审
查。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和现场实际，根
据需要征求有关科室和相关部门意见。申请资料通过第三方
机构评审，区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结合第三方评审
报告提出初审意见，报请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主管领导进
行线上决定

决 定
区发改委主管领导线上作出决定

指的“日”均为工作

备注：受理、审查、决定、
送达 1 日内完成，流程图所

日

咨询评估，委托第三方机构评审，组织专家

现场核查（时限另计，15个工作日内完成）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经审查、核
查不符合评审要求或法定形式，并
无法补正的，当即退回

不同意的启动补正程序说明理由并
告知审查负责同志立即修改完善，
无法修改完善的，当即退回

审 查
区发改委线上审查、现场核查

送达
区发改委窗口印发文件，送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申请人，并立卷归档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区发改委主管
领导决定后线上移交区发改委窗口出具批文



（二）行政处罚

一、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行为的处罚



二、对电力行业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案件来源

调查取证

2 名及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出示执法证

件，依法收集整理证据材料

合议，调查终结

审批

调查终结后，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并按

程序审批

拟定处罚意见

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重大复杂案件由案审

委员会或行政办公室集体讨论决定

撤销立案

违法事实不能

成立的

处罚告知

依法制作并送

达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

属于本机关处

罚事项的；2.涉

嫌犯罪的

听取当事人陈诉和申辩 重大处罚依法申请召开听证会

当事人的事实、理由或

证据成立，行政机关应

该改变原行政处罚决定

依法制作处罚决定

送达执行

结案归档

受理

立案

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

并按程序报批



三、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

售粮款；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收购粮

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从事粮食收购、销售、

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

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粮食储

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的处罚



四、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使用仓储设施、

运输工具的处罚



五、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不合标准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

售出库的处罚



六、政策性粮食经营者，虚报粮食收储数量；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

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

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金；

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

府委托的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

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者阻挠出库；购

买国家限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违规倒卖或者不按照规定用途处置；

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不按照要求承担应急任务；其他违反国家政策

性粮食经营管理规定的处罚



七、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情形且情

节严重的，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



八、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处罚



一、用能单位节能监

（三）行政检查

察



二、油气长输管道保护工作监督管理



三、对电力行业安全生产检查



一、部分能源项目竣工验

（四）行政确认

收



二、涉税财物价格认定



三、重要电力用户等级认定



四、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五、工程研究中心认定



六、价格认定



一、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四）其他职权



二、中央、省预算内补助和贴息补助资金申请报告审批初审(审

查)



三、安排区级财政性建设资金计划



四、全区重点项目建设管理



五、价格行政调解



六、重要商品成本调查



七、价格成本监审



八、对在循环经济管理、科学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示范和推广

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九、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十、粮食收购备案


